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芒财农〔2022〕112号
芒市财政局关于调整下达2022年省级农业发展专项资金的通知

芒市农业农村局：
根据《德宏州财政局关于下达2022年省级农业发展专项资金的通知》（德财农〔2022〕50号）、《芒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芒市2022年第四批部分整合资金分配的批复》（芒政复〔2022〕204号），现将芒财农〔2022〕95号原下达你单位用于芒市2022年蚕桑产业发展项目58.77万元中的49.94万元调整下达至你单位其他项目（详见附件），同时按芒财农〔2022〕95号中的相关要求执行，本着高效、节约和规范的原则，专款专用，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

附件：2022年省级农业发展专项资金调整分配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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